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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传真警

孩子“撸猫”被抓伤 家长起诉猫咖馆
运河区法官调解化解双方矛盾

本报讯（通讯员 高洁 宫
晨 记者 张楠）一名未成年人在
猫咖馆“撸猫”，意外被猫抓伤，
由此引发一起民事赔偿纠纷案。
近日，运河区人民法院经过调
解，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张明（化名）是未成年人。近
日，他和 3名同学一起前往运河
区一家猫咖馆“撸猫”。其间，张
明被猫咖馆的小猫抓伤。他被鉴

定为三级暴露，需接种狂犬疫
苗。之后，张明的家人帮助张明
向猫咖馆追索相关费用时，遭到
猫咖馆负责人拒绝。猫咖馆负责
人称，他的店铺具有相应资质，
张明被抓伤是张明自己挑逗猫
导致的。为此事，双方僵持不下。
无奈之下，张明的家人向运河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猫咖馆
对张明受伤作出赔偿。

运河区人民法院承办此案
的法官认为，“撸猫”是一种近年
来新兴的消遣娱乐方式，一出现
就受到宠物爱好者的青睐。然
而，在“撸猫”时被猫抓伤、咬伤
后各方权益如何保障成了难
题。根据民法典规定，饲养的动
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

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
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本案中，张明在猫咖馆“撸猫”
时被猫抓伤，导致伤口出血，在
治疗时承担了一定的经济损
失。猫咖馆负责人作为场所的
管理者和有偿提供“撸猫”服务
的经营者，如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造成消费者损害，应当承担
相应侵权责任。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
理下，张明的父母认识到，张明
是未成年人，他们作为张明的
监护人，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
务。因此，他们自愿降低索赔金
额。猫咖馆负责人认识到，他在
管理店铺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
错，同意给予张明相应赔偿。在
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和解
协议。

事故双方为赔偿打官司

吴桥法官找准症结化解纠纷
本报讯（通讯员 节凯丽 纪录珉

记者 张楠）近日，吴桥县人民法院速裁
团队调解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使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王军（化名）驾车在吴桥县太行道
与驾驶汽车的张强（化名）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张强的车辆损坏，损失达4000
余元。当地交警大队勘验认定，王军负
事故的全部责任，张强无责任。吴桥县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法官详细看了
卷宗，并询问了双方当事人情况，得知
王军驾驶的车辆仅投保了一份交强
险，并没有投保商业三者险。此时，保
险公司已经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张强

2000元。对于剩下的 2480元，双方当
事人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通过多次与双方当事人沟通，法
官找到了双方争执的焦点。原来，张强
并不知道王军的车辆没有投保商业三
者险，因此主张赔偿金额一分也不能
少。王军则认为，保险公司已经向张强
赔了钱，他就不用赔了。就这样，双方
一直无法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法官认为这起案件事实清楚、权利
义务明确，为避免双方当事人的矛盾进
一步激化，本着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的
原则，决定利用“背靠背”调解、“面对
面”协商的方式与双方当事人沟通。法

官从法律规定、人情事理、保险限额赔
偿等方面入手，向王军解释他构成侵权
的事实和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
随后，法官劝说双方多站在对方的角度
考虑问题，不要逞一时之气。

“我不知道你车子的损失这么大
呀！我的车投保了交强险，我还以为保
险公司能够赔偿你的全部车损呢。”“早
知道你没有投保商业三者险，我就走自
己车的保险了，也不用这么麻烦。”

经过法官释法明理，双方当事人
终于不再对立，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王
军当场赔偿张强车辆损失费等各项费
用共计2000元。

近日，东光交警
大队民（辅）警走进
辖区中小学，为学生
们普及道路交通安
全知识和应知应会
法律常识。

朱林林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王博超 记者 张楠）

近日，肃宁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辖区中小学
校，组织开展多场预防校园欺凌暨法治教
育专题讲座。

3月19日上午，肃宁县公安局民警分别
走进辖区多家中小学校，组织开展预防校园
欺凌暨法治教育专题讲座。民警结合实际案
例，从什么是校园欺凌、遭遇校园欺凌时应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讲起，让广大学生认识到
校园欺凌的危害，增强防范意识，了解校园
欺凌给受害人、家庭、社会带来的恶劣影响。
其间，民警反复提醒同学们，若遭遇校园欺
凌，不要独自一人承受恐惧和痛苦，更不能
以暴制暴，要及时告诉家长和老师，必要时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要学
会用正确的方法面对校园暴力，共建平安美
好校园。

同时，民警还结合刑法、未成年人保护
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讲解了校园欺
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引导同学们树立积
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观，做遵纪守法的
好学生。

肃宁警方

“预防校园欺凌”
开展专题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石鑫 姚建德 记
者 张楠）近日，青县的曲某将一面锦
旗送到青县人民法院法官梁彩霞手
中，感谢法官帮他讨回欠款。

曲某一直望子成龙，想让他的儿
子进入衡水市某学校就读。经过多方
打听，曲某认识了衡水市的赵某。赵
某表示，他可以帮助曲某的儿子办理
入学相关事宜。双方经过协商，订立

了委托合同。
曲某向赵某支付劳务费后，赵某

却并没能办妥曲某儿子的入学手续。
事后，赵某同意全额退款，实际却只
退还了一部分钱。曲某多次催要未
果，于是将赵某起诉到青县人民法
院。

青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承办
法官梁彩霞很快与赵某取得联系。在

与赵某沟通中，法官从法理、情理方面
入手，给赵某分析案件，引导他换位思
考。在与法官的沟通交流中，赵某认识
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答应会将剩余的
款项退还曲某。

就这样，在法官的主持下，赵某将
剩余款项退还给曲某，曲某随后向青
县人民法院申请撤诉。

花钱托人办入学 一不小心入了“坑”

青县法官帮当事人要回“劳务费”

近日，我市检察机关积极开展食品药
品安全专项监督普法宣传，向群众讲解遇
到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时如何运用法律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本报通讯员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王玉林 记者 张
楠）近日，为增强学生的拒毒意识，筑牢

“无毒校园”的“防火墙”，沧州市强制隔离
戒毒所与沧州市朝阳小学联合开展了“警
校共建、守护青春”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作为沧州市朝阳小学的禁毒戒毒
“护苗员”，沧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民
警张宇晶专门在学校开办了禁毒戒毒

系列课程。他采用 PPT 讲解、推送视
频、知识竞赛、以案说法、禁毒班会等
多种形式，为学生讲解毒品发展历史、
常见毒品种类、毒品的危害、涉毒的不
法手段以及防毒拒毒的方法等知识，
切实增强学生预防毒品的意识。

同时，沧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还在
沧州市朝阳小学开辟了禁毒戒毒宣传

校园角，定期更换相关内容，让禁毒戒
毒宣传成为常态。另外，他们还建立了
红领巾禁戒毒宣传先锋队，让孩子们积
极参与到禁毒戒毒宣传行列中。

沧州市朝阳小学将禁毒防毒纳入
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营造了浓厚的禁
毒戒毒教育氛围，让抵制毒品、绝不沾
毒的意识植根于孩子们心中。

沧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联合朝阳小学

开办禁毒宣传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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